2026-013采购需求（公告）
2026年香花桥街道机关、党群服务中心、受理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bookmark: PO_PURCHASE_REQUIREMENT_FILE28747_4][bookmark: PO_12771_PM001SHPF017]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造的物业类型为：机关事业单位用房。
物业坐落位置：青浦区范围，具体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1
	香花桥街道办事处
	青浦区新桥路786号

	2
	香花桥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新胜路580号

	3
	香花桥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香大路1001号


本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3375平方米，公共面积约8845平方米。
本项目共有4幢办公楼，生活副楼若干，其中办事处区域2幢办公楼，党群服务中心1幢，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1幢，设4个出入门，其中办事处2个，其余区域各1个，院内设有停车场，需要停车管理。
本项目主要设施有强弱电配电系统、网络设施、监控系统、消防报警系统、消防喷淋设施、中央空调系统、门禁系统及生活用水系统。
本项目公建配套设施及说明：生活垃圾房、高压配电房间、水泵房、弱电中心机房、强弱电间等若干，电梯3台，三个区域各1台。
空调：街道机关120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71台，党群中心115台；监控：机关40台，受理中心13台，党群中心32台；消防泵：机关4台，受理中心4台，党群中心8台。

二、服务内容与标准要求
（一）物业服务内容
1.综合管理服务
1.1 实行业主工作时间的业务接待，落实合同约定与业主临时交办的，与物业管理服务相关的其他服务。
1.2 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配置服务人员，采取必要管理手段与激励措施，保障配置人员的队伍稳定与工作积极性。
1.3 落实管理制度，按照物业管理服务规范与管理承诺，对服务质量进行测评，确保管理服务质量达到约定的标准，按时向业主方提供书面测评报告。
1.4 认真做好业主投诉的分析处理，做到有诉必答，及时回复，有效投诉不超过物业管理的行业规范与约定标准。
1.5 认真落实保密措施，不得将管理服务中涉及到业主方有保密要求的内容向第三方透露。
1.6 保证管理服务过程的各类档案资料完整，随时接受业主方的检查。

2.共用秩序管理服务
2.1 门岗：实行365天24小时门岗制度，对进出的车辆引导，并认真做好登记。对进入的外来人员实行登记准入制度，阻止无关人员进入。
2.2 监控：实行365天24小时监控制度，保持与110通讯联通，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处置，保障监控资料完整与可追溯。
2.3 巡逻：按照服务需求与合同约定进行巡逻，及时发现与处置各类应急情况，维护业主方工作环境的安全与有序。
2.4 道路交通管理：负责督促车主将车辆按秩序停放，保持道路畅通。

3.物业与设备设施维保服务
3.1 按照技术规范与合同约定对建筑与物业附属设备设施进行预防性保养，确保建筑与物业设备设施的完好与正常运行，保障建筑与物业设备设施。含污水处理设备的运行管理与配合专养。
3.2 接待业主方报修，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修复。
3.3 对外委的专养设备做好配合与监督服务质量。
3.4 做好建筑与物业附属设备设施维修的计划，配合业主方编制维修方案，选择施工队伍，订立承揽合同并配合施工管理与监督施工质量。
3.5 物业管理区域内装饰、装修物业的配套管理。

4.共用区域保洁服务
4.1 按照约定的工作计划落实区域的日常保洁服务，服从业主方双休日加班需求。
4.2 定期对管理区域的地板、石材、金属件的养护与上油。
4.3 定时对业主工作区域的垃圾进行收集与清运（垃圾分类收集、清运管理应符合相关管理的规范）。
4.4 按照规范进行水箱清洗消毒与做好区域内的除虫灭害工作。
4.5 定期对大楼外墙进行清洗，每年两次。

5.庭院绿化服务 
5.1 按照需要对灌、乔木，草坪进行松、培土，浇水与施肥，保持绿化生长良好。
5.2 按照要求对庭院灌、乔木进行修剪，保持枝型美观。
5.3 定期对草坪进行挑除杂草、割剪，保持草坪生长良好与高度、与斑秃不超过规定标准。

6.会务服务：工作时间：8：30—16：30及临时性会务保障。
6.1 会务礼仪服务
（1）基本要求
根据会议需求，负责做好会标、台裙台布、党徽红旗、电梯控层、地毯铺设及清理广场等会场布置工作。负责调试话筒、音响、投影、空调等设施，确保正常使用。
（2）会前准备
①事前了解会议内容，与会务主办方了解会务规格、确认会务服务要求，包括会议名称、性质、开会时间、与会人数及布置要求。
②根据会务服务要求，安排会务服务人员，按照会议要求，进行场地布置、用品及茶具准备、会议系统调试准备。
③会议桌、会议椅摆放要整齐，在一条直线上。
④盖杯要放在杯垫上，摆在座位的右上方，注意杯把一律朝右侧，摆放位置要求在一条直线上。
⑤准备所需的各种用具和设备，含会议桌、椅、台布、台裙、盖杯、开水、小毛巾、纸、笔、会标、会议牌等。
⑥需用设备摆放就位，调试如麦克风、摄像头、电视机、录像机、投影仪等会务设备。
⑦根据会议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3）会中服务
①与会人员需存放衣服，会务人员应礼貌问候，按递物礼仪递接存衣牌，并提醒客人妥善保管贵重物品，拿取客人外衣时，不倒拿，不拖擦。
②与会人员来到会议室时，会务人员礼貌热情地向与会者问好，示意与会者进入会议室入座。
③根据会务要求提供礼仪接待、引导、来宾签到、发放会议资料和相关物品，以及茶水、毛巾服务。
④会议开始后，服务人员应在会场外等候5分钟，为迟到人员引导和上茶。
⑤会议、接待等服务，均应提供敬茶服务，敬茶时应使用托盘，端放茶杯动作轻巧。
⑥应随时留意会场状况，及时回应客人需求，视用茶情况进行续水服务。会议开始20分钟进行第一次续水，之后每间隔25分钟进行一次续水，重要会议应视会议情况进行续水。续水应站位合理，手法熟练，操作卫生，倒水量适宜，端放茶杯动作轻巧。
⑦会议期间，应根据室内温度情况，适时调整空调恒定温温度。
（4） 会后清理
①待与会者全部离开会场后，开始进行会场的清理和整洁工作。
②如有与会者遗留物品，应与会议主办方联系。
③会后应及时清理会议室，使会议室恢复原状。
④会议室不使用期间，应关闭门窗、灯、空调等设备。
7.专项服务
7.1 专项委托管理服务
（1）电梯维保：
①系统中设备的故障排除；
②系统中设备损坏后的维修和更换；
③系统线缆检查和维护；
④系统改造和升级的建议；
⑤用户操作人员的培训；
⑥每季度一次对系统全面保养和检查，包括对现有维护系统的规划、设置、连接、调整、应用、管理、检测、维护、咨询、配置更改、系统恢复及紧急情况响应，系统扩展、升级、改造与应用的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乙方按甲方要求对视频监控系统、LED 电子屏进行日常周期维护。

（2）空调维保：
①合同期内由乙方负责甲方空调的维修保养服务；
②为确保甲方机器正常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及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乙方每年在夏季、冬季来临前定期对机器进行保养检修一次。具体内容包括：排查空调室外机与支架是否牢固等安全，检测空调电压、电流、制冷剂、运转情况、清洗保养等；
③合同期内，若甲方机器在日常工作当中遇有故障，乙方接到通知后及时的到达现场检修，保证甲方顺利使用。
④经检修确定甲方机器零部件损坏而需更换时，乙方将进行维修，如有材料费用另按实结算。
⑤如遇不能現场维修的故障，乙方在不影响甲方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取机返公司维修。
⑥甲方设名迁秒时应及时通知乙方，使乙方能在第一时间内对机器更有效的跟踪保养。

（3）消防维保：
每月开展消防维保，对下列内容开展巡检和维护，确保功能正常使用。
①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其联动功能；
②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③室内外消火栓系统；
④机械排烟系统；
⑤防火分隔设施；
⑥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⑦灭火器。

（4）监控维保：
监控系统及周边设备定期保养、故障排除。
①检查支架是否牢固；
②检检查摄像机罩是否完好查摄像机罩是否完好；
③检查摄像机工作状态；
④检查云台控制状态；
⑤检查数字硬盘录像机；
⑥测试控制台功能；
⑦测试监视器、画面处理器功能；
⑧测试字符发生器、切换器、分配器功能；
⑨接插件、线路测试检查与紧固；
⑩清洁各设备及设备箱内部及其过滤网；
⑪检查冷却风扇工作状况。
除上述约定的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外，甲方因机关正常运营需要，需委托乙方提供其它服务的，视为延伸服务，延伸服务的内容、标准和服务费用由双方另行约定。
（二）专项服务分包
1.乙方对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管理服务项目，可进行专业分包，但不得将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约定的全部事项一并委托给他人。除乙方投标文件中已说明的委托专项服务事项外，非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进行对外专业分包。
2.乙方所选定的专业分包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资质。乙方所拟定的分包合同的服务标准不得低于本合同的服务标准，并对专业服务企业的服务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专业分包单位不得将专业分包项目再次转包。
3.分包合同不能免除乙方在本合同中应承担的任何义务和责任。乙方应对分包服务项目进行相应监督管理，保证合同的履行。
4.目前乙方可分包的项目及费用大致如下：空调维修项目；消防设施维护项目；电梯维护项目；室外绿化承包养护项目；弱电维护项目；监控、LED电子屏系统维护项目等。分包项目费用总计不超过50万元。

三、管理服务总目标要求
（一）火灾与安全责任事故发生率为0%。
（二）使业主对物业服务满意率达到95%以上（使用单位及上级部门对中标单位进行监督检查使其达到标准合格率）。
（三）中标企业应制定管理目标的测量指标，并根据指标定期测评，定期向招标人提供测评报告。

4、 人员岗位设置
	序号
	岗位
	岗位数

	1
	项目经理
	1

	2
	内勤
	1

	3
	工程人员
	4

	4
	会务人员
	2

	5
	保安主管
	1

	6
	门岗
	16

	7
	保洁主管
	1

	8
	保洁人员
	13


★本项目人员配置数量不少于39人。
其中至少配备1名项目经理，负责对整个团队进行管理。
（一）项目经理
1.具有物业管理经理上岗证。
2.身体要求：身体健康。
3.具有从事类似业态物业管理三年及以上管理经验。
4.熟悉ISO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与电脑办公自动化操作系统。

（二）一般管理人员（内勤、服务领班） 
1.身体要求：身体健康。
2.具有从事类似业态物业管理二年及以上管理经验。
3.其中内勤人员应熟练运用电脑办公自动化操作系统。

（三）一般服务人员
1.身体要求：身体健康。
2.需培训合格，取得相应证明。

（四）其他要求
本项目管理服务范围涉及关键和重要部门，因此所有参与物业管理工作的人员，必须通过政治审查。不得有来历不明或有社会不良记录、刑事犯罪记录人员参与工作。投标人须对此项要求严格把关，并对可能出现的后果承担责任。
项目管理和专业人员应具备两年以上类似本项目服务经验
供应商能力要求：供应商承担过类似项目的物业管理服务，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的优先考虑。

5、 本项目物业管理服务成本包括：
（一）物业服务人员的人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等一切工资性收入。
（二）人员福利包括人员社保、高温费、公休费以及其他必要的福利费用。
（三）物业服务的行政办公费用，包括办公材料、通信杂费、公众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等。
（四）物业服务的各类耗材，包括保洁耗材、保安耗材、维修耗材，其中维修耗材为单件200元计以下的材料。
（五）设备设施运行维护费，包括委托专项维保、检测费。
（六）物业管理企业管理费与利润。
（七）税金
（八）物业管理企业认为其他必要的相关费用。
（九）以上报价不包括设备设施中大修与更新改造、运行能耗以及物业的一般财产险。

六、服务期限、预算资金、支付方式和其他要求
（一）本项目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二）本项目最高限价为：2824812元人民币，超过最高限价的投标不予接受。
（三）支付时间：双方约定物业管理服务费和考核费用按每季支付。乙方在完成一个季度的服务工作后，甲方根据合同规定的标准对乙方上一季度的服务情况进行考核，考核达到相应标准后，支付该季度服务费及对应考核费用，支付期限由甲乙双方商定。
付款程序：在乙方完成物业管理服务各项工作，经甲方考核符合要求并确认无误后，由乙方在次季度首月10日前开具增值税发票。所有支付由甲方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如乙方的物业管理服务工作未达到所承诺的服务标准和要求，必须经整改达标后，方可支付当期的物业管理服务费用及对应考核费用。
（四）★中标供应商应当自开始保安服务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提供承诺函或《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备案证明》）
（五）投标方一旦中标，合同期内的中标价格不变，投标应当充分考虑市场变化因素，承担经营风险。如果招标方根据服务需要要求中标方增减服务人员，将按投标测算的服务人员单价增减相应物业服务合同金额。
（六）要求中标方设立服务接待窗口并在现场设置管理办公室。
（七）投标方一旦中标，投标方在投标书中的所有承诺均作为委托服务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委托服务合同具有同等约束力。
（八）物业服务人员配备需报甲方备案，人员如有调动须提前征得甲方同意。
（九）中标方的所需办公用具（品）、物业使用工具设备，均由中标方自行提供。
（十）业主对物业服务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管理服务有权建议整改，对不称职人员可以要求物业进行更换。
（十一）物业服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相关保密制度（投标文件中应有保密制度方案）。
（十二）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型企业采购。
（十三）本项目合同不得整体转让。合同非主体部分需要分包的，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说明，投标文件中未说明的，非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分包。
七、考核办法
（一）为了规范本街道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廉政建设和法治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和国家、市、区有关实施细则制定考核办法。
（二）绩效考核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客观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绩效考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业务水平、履约情况、管理评价、社会效应等的综合评价。其中业务性考评占80%，成效性评价占20%。
（三）业务性考评和成效性评价实行联动机制，凡成效性评价扣减分数后，业务性考评等比例扣减相应分数。业务性考评由党政办按照行业标准和合同约定进行量化评价。成效性评价由街道分管领导牵头按照服务质量和管理目标进行综合评价。
（四）下列情形属于绩效考核中应当从重处罚的事项。
1.中央、市、区各类评比检查和专项督查中发现问题，影响工作的，中央级每次扣减20分，市级每次扣减15分，区级每次扣减10分；
2.市、区、街道例行巡查或抽检中发现的问题，问题较轻的每次扣减5分，问题严重的每次扣减10分，特别严重的每次扣减20分；
3.拒不配合或干扰影响疫情防控、进博保障、抢险救灾等事关全局性、重大性、紧急性工作的，造成重大影响的每次扣减20分，造成一般影响的每次扣减10分；
4.发生安全事故的，有人员死亡的每次扣减20分，有人员受重伤或财物重大损失的每次扣减15分，其他情况每次扣减10分；
5.服务事项引发负面情况被媒体曝光，造成不利影响的，中央媒体曝光的每次扣减20分，市级媒体曝光的每次扣减10分，区级媒体曝光的每次扣减5分；
6.被群众投诉处置应对不及时的，每次扣减5分；
[bookmark: _GoBack]7.企业法人、实际经营管理人和项目负责人违法违纪被处理的或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引发负面情况的，每例每次扣减5分。
8.上述扣分项，发生一起扣减一次，直至扣减为零分为止。
（五）单个项目绩效考核满分为100分，合格分为80分，高于80分(含)为“合格”，80分以下为“不合格”，其中60分以下为“差”。第九条原则上以一个季度为一个考核周期，一个周期内考核“不合格”的，扣减本季度费用的20%，考核“差”的直接终止合同，且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一个年度内出现两次“不合格”的，不再续签下一年度合同。在区级综合考核中定为优秀的豁免相关考核责任，免于扣减考核费用。 
（六） 绩效考核结果经街道相关会议确定后，按规定支付相应资金。
（七） 考核办法由香花桥街道绩效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香花桥街道物业管理服务项目业务考核评分细则表

	序号
	项目
	工作内容
	考核标准
	分值
	得分

	1
	综合管理服务
	实行业主工作时间的业务接待，落实合同约定与业主临时交办的，与物业管理服务相关的其他服务；认真做好业主投诉的分析处理，做到有诉必答，及时回复，有效投诉不超过物业管理的行业规范与约定标准。
	服务质量不达标或投诉处理不到位的每次扣2分
	8
	

	2
	
	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配置服务人员，采取必要管理手段与激励措施，保障配置人员的队伍稳定与工作积极性。
	人员队伍配置不合理或工作态度不积极的，每一项扣2分
	8
	

	3
	
	落实管理制度，按照物业管理服务规范与管理承诺，对服务质量进行测评，确保管理服务质量达到约定的标准，按时向业主方提供书面测评报告。
	未落实管理制度或未提供书面测评报告的，每一项扣5分
	8
	

	4
	
	保证管理服务过程的各类档案资料完整，随时接受业主方的检查并认真落实保密措施，不得将管理服务中涉及到业主方有保密要求的内容向第三方透露。
	未完善档案资料的，每一项扣2分；
未落实保密措施的，每一项扣5分
	8
	

	5
	共用秩序管理服务
	门岗：实行365天24小时门岗制度，对进出的车辆引导，并认真做好登记，负责督促车主将车辆按秩序停放，保持道路畅通。对进入的外来人员实行登记准入制度，阻止无关人员进入。
	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每项扣2分；出现重大管理责任事故的每项扣5分
	5
	

	6
	
	监控：实行365天24小时监控制度，保持与110通讯联通，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处置，保障监控资料完整与可追溯。
	
	5
	

	7
	
	巡逻：按照服务需求与合同约定进行巡逻，及时发现与处置各类应急情况，维护业主方工作环境的安全与有序。
	
	5
	

	8
	物业与设备设施维保服务
	物业管理区域内装饰、装修物业的配套管理；按照技术规范与合同约定对建筑与物业附属设备设施进行预防性保养，确保建筑与物业设备设施的完好与正常运行，保障建筑与物业设备设施。含污水处理设备的运行管理与配合专养。
	不符合设施保养标准要求的，每项扣2分
	5
	

	9
	
	接待业主方报修，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修复；对外委的专养设备做好配合与监督服务质量；做好建筑与物业附属设备设施维修的计划，配合业主方编制维修方案，选择施工队伍，订立承揽合同并配合施工管理与监督施工质量。
	维修工程质量合格率应达98%，不达98%的扣5分
	5
	

	10
	共用区域保洁服务
	按照约定的工作计划落实区域的日常保洁服务，服从业主方双休日加班需求；定时对业主工作区域的垃圾进行收集与清运（垃圾分类收集、清运管理应符合相关管理的规范）。
	不符合共用区域保洁服务相关标准要求的，每项扣1分
	5
	

	11
	
	定期对管理区域的地板、石材、金属件的养护与上油；定期对大楼外墙进行清洗，每年两次；按照规范进行水箱清洗消毒。
	
	5
	

	12
	庭院绿化服务
	按照需要对灌、乔木，草坪进行松、培土，浇水与施肥，保持绿化生长良好；按照要求对庭院灌、乔木进行修剪，保持枝型美观。
	不符合庭院绿化服务标准要求的，每项扣1分；因修剪作业导致树木枯死的每项扣5分
	5
	

	13
	
	定期对草坪进行挑除杂草、割剪，保持草坪生长良好与高度、与斑秃不超过规定标准；做好区域内的除虫灭害工作。
	
	3
	

	14
	会务服务
	按照业主方要求做好会务场地的安排。重要会议配合业主方做好接待与引导工作中。
	不符合会务服务标准要求的，每项扣1分
	5
	

	15
	
	做好会务的准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会场布置(桌椅摆放、席卡)、会务用茶、会议设备系统（机关主楼和综治楼会议室电脑设备及电脑连接投影、音响、电子屏及各类设备）等。
	
	5
	

	16
	
	按照要求在会中续水与其他必要服务；做好会后的会场清理与清洁工作。
	
	5
	

	17
	业主满意度
	物业工作人员行为规范、服务、秩序维护等是否满意
	机关物业管理服务满意度调查平均得分
	10
	

	18
	其他考核事项
	中央、市、区各类评比检查和专项督查中发现问题，影响工作的，中央级每次扣减20分，市级每次扣减15分，区级每次扣减10分；市、区、街道例行巡查或抽检中发现的问题，问题较轻的每次扣减5分，问题严重的每次扣减10分，特别严重的每次扣减20分
	发生一起扣减一次，直至扣减为零分为止
	
	

	19
	
	拒不配合或干扰影响疫情防控、进博保障、抢险救灾等事关全局性、重大性、紧急性工作的，造成重大影响的每次扣减20分，造成一般影响的每次扣减10分；发生安全事故的，有人员死亡的每次扣减20分，有人员受重伤或财物重大损失的每次扣减15分，其他情况每次扣减10分；
	
	
	

	20
	
	服务事项引发负面情况被媒体曝光，造成不利影响的，中央媒体曝光的每次扣减20分，市级媒体曝光的每次扣减10分，区级媒体曝光的每次扣减5分；企业法人、实际经营管理人和项目负责人违法违纪被处理的或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引发负面情况的，每例每次扣减5分
	
	
	

	合计：
	
	
	
	
	

	注：每季度包干费中提取20%作为绩效考核经费，考核实行百分制倒扣方式，满分 100 分、90 分(含)以上，全额支付考核经费、80(含)--90 分，扣除考核经费的 50%、70(含)--80 分，为不合格，扣除全部考核经费，若一个年度内出现两次“不合格的，则不再续签下一个年度合同、70 分以下，为“差”，直接终止合同。

	
考核人签名：                         考核日期：





